
华宁县财政局文件

华财农〔2026〕8号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华宁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农〔2025〕101号）、《华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实施2026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及2026年项目管理费批复》(华政复〔2026〕6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单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0.9万元（具体预算单位、金额、科目名称、预算项目详见附表）。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待中央衔接资金具体调整优化方案确定后，资金管理使用按照新修订办法等要求执行。督促指导加强资金项目管理，优先选择前期工作到位的项目，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项目，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支出情况将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持续强化资金监管，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突出资金支持重点。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以及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三、认真落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有关要求。此次下达的中央衔接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衔接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各地应在收到上级资金后30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到具体单位和项目（资金下达超时情况将纳入后续资金测算分配因素）。财政部门要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
1.2026年华宁县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明细表
2.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费）绩效目标表
3.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6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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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金下达明细表
	预算单位
（县区）
	功能科目
	政府经济科目
	项目分类
	预算项目
	指标用途摘要
	指标来源
	下达金额（元）
	备注

	125001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GoBack]2130599 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50201 办公经费
	312 民生类
	2026年项目管理费资金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6年项目管理费）
	212 一般性转移支付
	84000.00
	中央资金

	125001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2130507 贷款奖补和贴息
	50903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312 民生类
	2026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资金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026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
	212 一般性转移支付
	825000.00
	中央资金

	合计
	909000.00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费）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6年项目管理费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李玲（18087707576）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4

	
	其中：财政拨款
	8.4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专门用于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相关的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检查验收、绩效评价、成果宣传、档案管理、项目公告公示、资金监管经费开支。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安排到县区的省、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额的比例据实列支
	≦5%

	
	
	质量指标
	严格遵守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范围
	≥100%

	
	
	
	严格遵守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开支管理规定
	≥100%

	
	
	时效指标
	使用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的时效性
	12月底

	
	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
	中央资金按1%提取
	8.4万元

	
	
	经济效益
指标
	为稳步推进扶贫项目建设、同步拨付扶贫资金提供有力补充
	有效

	
	
	社会效益
指标
	为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确保贫困群众受益提供保障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履行行政职能干部职工满意程度
	≥95%

	
	
	
	项目实施区受益群众满意程度
	≥95%



	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6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6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李玲（18087707576）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2.5

	
	其中：财政拨款
	82.5

	
	其他资金
	无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发放2025年第四季度及2026年前三季度贴息资金，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小额信贷及时足额发放，实现稳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贴息资金覆盖小额信贷贷款金额
	≥1000万元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户

	
	
	质量指标
	贴息资金兑付率
	100%

	
	
	
	到户贷款申贷满足率
	100%

	
	
	
	到户贷款还款率
	≥90%

	
	
	
	贷款资金用于发展产业比率
	100%

	
	
	
	贴息资金公示公告率
	100%

	
	
	时效指标
	贷款及时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每户贷款对象增收
	≥100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防范金融风险
	有效

	
	
	
	带动脱贫户及监测对象稳定脱贫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贷款贫困户满意度
	≥95%

	
	
	
	贷款金融机构满意度
	≥95%

	
	
	
	群众满意度
	≥95%



抄送：本局预算国库股。
华宁县财政局                            2026年1月9日印发
